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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增 添 動 力 促 進 社 會 向 上 流 動 的 議 案  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 
  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三 月 十 七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

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增 添 動 力 促 進 社 會 向

上 流 動 的 議 案 。  
 
  該 項 議 案 將 由 梁 劉 柔 芬 議 員 提 出，內 容 為：「 最 近，‘ 社 會 向 上

流 動 ’ 的 議 題 受 到 各 界 關 注；社 會 向 上 流 動 除 了 涉 及 個 人 能 力、態 度

等 因 素 ， 政 府 的 支 援 亦 不 可 或 缺 ； 就 此 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：  
 
（ 一 ）推 動 以 ‘ 啟 發 ’ 為 主 導 的 教 育，取 代 ‘ 傳 授 ’ 的 教 學 模 式，培

養 學 生 的 創 意 及 獨 立 分 析 能 力 ， 建 立 正 確 的 人 生 觀 ；  
 
（ 二 ）擴 闊 現 行 課 程 種 類，促 進 多 元 化 發 展，增 加 青 少 年 海 外 升 學 、

暑 期 交 流 及 在 職 培 訓 等 機 會 ， 並 為 清 貧 家 庭 的 年 青 人 提 供 進 一 步 支

援 ， 提 升 全 民 教 育 質 素 ；  
 
（ 三 ）鼓 勵 社 會 人 士 發 揮 個 人 潛 力，避 免 推 出 阻 礙 潛 力 發 揮 的 政 策 ； 
 
（ 四 ） 推 動 政 府 及 社 會 各 階 層 建 立 ‘ 由 心 出 發 ’ 的 處 事 態 度 ， 鞏 固

‘ 積 極 進 取 ’ 的 香 港 核 心 價 值，鼓 勵 年 青 人 奮 發 自 強，避 免 養 成 倚 賴

心 態 ；  
 
（ 五 ） 透 過 發 展 經 濟 及 新 產 業 ， 促 進 社 會 向 上 流 動 ；  
 
（ 六 ）透 過 活 化 二 手 居 屋 市 場、重 推 首 次 置 業 貸 款 計 劃 等 措 施，協 助

年 輕 一 代 置 業 ； 及  
 
（ 七 ）建 立 新 媒 體 等 溝 通 渠 道，讓 年 青 人 發 表 意 見，積 極 參 與 社 會 事

務 。 」  



馮 檢 基 議 員、李 永 達 議 員、張 國 柱 議 員、黃 成 智 議 員、劉 健 儀 議

員、湯 家 驊 議 員、陳 健 波 議 員 及 李 慧 琼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梁 劉 柔 芬 議 員 的

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 
  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扶 助 小 本 經 營 的 商 販 巿 場 的 議 案，該 項 議

案 將 由 張 宇 人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香 港 經 濟 未 見 強 勁 復 甦 ， 加

上 近 年 私 營 巿 場 的 租 金 及 經 營 成 本 持 續 高 企，而 物 價 又 不 斷 上 漲，嚴

重 打 擊 小 本 經 營 的 巿 場，這 不 單 加 重 基 層 巿 民 的 生 活 壓 力，亦 減 少 他

們 自 食 其 力 的 機 會，失 業 情 況 難 以 改 善；為 此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，扶 助

小 本 經 營 的 商 販 巿 場，以 保 留 其 價 廉 物 美 的 特 色，為 基 層 巿 民 服 務 ，

並 且 藉 以 增 加 更 多 就 業 機 會 ； 有 關 措 施 應 包 括 ：  
 
（ 一 ）活 化 小 販 攤 檔，盡 快 將 不 少 於 七 成 空 置 的 街 上 固 定 小 販 攤 位 ，

給 現 職 固 定 小 販 攤 位 登 記 助 手 優 先 抽 籤 經 營，令 熟 悉 小 販 行 業 及 攤 位

環 境 的 登 記 助 手 ， 可 於 原 街 或 原 區 開 業 ， 為 小 販 巿 場 帶 來 動 力 ；  
 
（ 二 ）增 加 持 牌 流 動 小 販 生 存 空 間，在 合 理 原 則 下 減 少 禁 止 擺 賣 的 黑

點 數 目，以 及 研 究 劃 出 有 時 限 或 有 條 件 擺 賣 的 建 議 地 點，並 以 不 同 方

式 包 括 傳 真 或 電 話 錄 音 公 布 有 關 地 點 名 單 ， 讓 流 動 小 販 查 閱 ；  
 
（ 三 ）致 力 承 傳 大 牌 檔 露 天 巿 集 文 化，配 合 旅 遊 業 重 點 宣 傳，除 了 為

舊 有 大 牌 檔 改 善 衞 生 設 備 及 重 新 規 劃 發 展 外，盡 快 研 究 於 偏 遠 地 區 資

助 建 設 大 牌 檔 或 露 天 墟 巿，以 搞 活 附 近 區 域 經 濟 活 動，為 偏 遠 居 民 創

造 就 業 機 會 ；  
 
（ 四 ）確 立 公 眾 街 巿 為 基 層 巿 民 服 務 的 定 位 和 功 能，以 基 層 巿 民 的 承

受 能 力 作 為 日 後 調 整 租 金 的 原 則 之 一，確 保 小 商 販 可 繼 續 以 價 廉 物 美

的 賣 點 ， 抗 衡 領 匯 加 租 、 超 巿 壟 斷 的 情 況 ； 及  
 
（ 五 ）立 刻 落 實 公 眾 街 巿 優 化 政 策，積 極 投 放 資 源，改 善 街 巿 設 計 及

場 內 營 商 環 境，包 括 承 擔 公 眾 街 巿 冷 氣 裝 置 及 維 修 費 用，以 提 高 小 商

販 的 競 爭 力 。 」  
 
  馮 檢 基 議 員、李 華 明 議 員、黃 容 根 議 員、謝 偉 俊 議 員 及 梁 美 芬 議

員 將 分 別 就 張 宇 人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 



此 外 ， 劉 健 儀 議 員 將 根 據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 ，

議 決 就 2010年 3月 3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 《 2010年 圖 書 館 指 定 令 》

的 修 訂 期 限 延 展 至 2010年 4月 21日 的 會 議 。  
 

  政 府 議 案 方 面 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將 根 據 《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條 例 》

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，議 決 批 准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管 理 局 於 2010 年 2 月 22 日

訂 立 的《 2010 年 藥 劑 業 及 毒 藥（ 修 訂 ）規 例 》及《 2010 年 毒 藥 表（ 修

訂 ） 規 例 》 。  
 
  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

中 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 
  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 
  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網 上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 
完  
 
二 ○ 一 ○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 


